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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

 

2024 實習基地計畫簡章 

 
 

一、計畫說明 

臺北表演藝術中心(以下簡稱北藝中心)是臺北市政府 30 年來首度推動興建的國際級藝術設

施，承載著表演藝術界及巿民多年期待，更肩負健全台灣表演藝術生態發展的使命。持續培

養專業人才是北藝中心的核心工作，我們期待成為學術及表演藝術產業的互助平台，邀請學

生以實習方式，參與場館營運團隊實務工作，幫助學生在步出校園前，實際了解表演藝術產

業的運作，擁有真實的想像，拉近產學之間的距離。 

北藝中心立足台灣，放眼世界。開館後，將運用多方資源及管道持續培養專業人才。實習基

地計畫除了邀請台灣藝術相關科系學生外，未來也將以亞洲國家為主，邀請海外藝術相關科

系學生參與，讓台灣與海外實習生多元交流，彼此激盪學習，拓展視野，建立人脈，相信對

學生未來生涯發展，定有實質助益。 

二、實習期間 

（一）實習時間須配合實習單位之工作特性做彈性調整，分別以 4-6 月，7-9 月，10 -12 月、

4-9 月、7-12 月、4-12 月等六個時程為基礎。每週平均至少 3 天以上。 

（二）實習教育訓練課：訂於 2024 年 3 月 30 日(六)10:00-18:00，請務必預留時間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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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實習地點 

（一）臺北表演藝術中心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路 1 號。 

（二）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相關活動場域。 

四、實習名額 

北藝中心將視各部門當年度工作計畫與實習計畫而定，原則上每期每部門以 1-3 名為主。 

五、申請資格 

（一）依各部門需求對象為主。將以大專院校（包括研究生）對表演藝術有興趣之在學學生

為優先。 

（二）須配合北藝中心實習時間，並全程參與。 

 

六、實習福利 

（一）可參與北藝中心主辦的相關活動，例如：臺北藝術節、臺北兒童藝術節、臺北藝穗節、

亞當計畫…等，近距離和各國藝術家一起工作。 

（二）實習期間無任何津貼之給付，將提供團體保險，以保障實習生在實習期間工作之安全。 

（三）實習期間表現優秀之實習生，將視本中心職缺狀況，優先推薦給各部門，提供人才招

募之參考。 

（四）實習結束達規定之時數，將核發實習時數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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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實習條件及內容 

【研發部】 

1. 徵選對象： 

(1) 大學三、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。不限科系，但以藝術行政或表演藝術相關

科系為優先，對募款贊助洽談，國內外場館展演趨勢及文化政策研究有興趣者。 

(2) 個性積極、活潑、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。  

(3) 英文聽說讀寫佳。  

2.  實習內容 : 

(1) 募款企劃撰寫練習及贊助活動協助。 

(2) 專題研究。 

(3) 參與研發部日常相關業務。 

 

【技術部】 

1. 徵選對象： 

(1)  大學三、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，科系不限。 

(2)  對劇場技術工作有高度興趣者。 

(3)  四肢健全，頭腦清楚，能吃苦耐勞。 

(4)  節目演出時，能配合劇場工作時間。例如：週一至週日 09:00~12:00、13:00~17:00、

18:00~23:00。 

2. 實習內容： 

(1)  學習劇場技術概論：燈光、音響、舞台、舞監等。 

(2)  學習劇場基礎技術人員知識。 

(3)  劇場參訪：至劇場內參訪學習，或參與適當之演出實際技術工作。 

(4)  專題討論：劇場技術書籍或文章探討並繳交心得討論。 

 

【顧客部】 

1. 徵選對象： 

(1) 大學三、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為佳；不限科系。 

(2) 對藝文推廣、場館導覽、社區推廣與展覽活動、藝術教育課程有興趣者。 

(3) 個性積極、活潑、重視團隊合作、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。 

(4) 具企劃、第二外語溝通能力者尤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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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實習內容 : 

(1) 藝文推廣活動、藝教課程之規劃、執行。 

(2) 協助北藝中心各項導覽、回路服務及企劃。 

(3) 藝術三節活動規劃與前台服務執行。 

(4) 各項活動前台服務協助與執行。 

(5) 志工招募規畫與執行、訓練課程安排與執行、學習管理方法與執行。 

 

【節目部】 

     1. 徵選對象： 

(1)   大學三、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為佳；不限科系，但以藝術行政或表演藝 

    術相關科系為優先，對節目製作，國內外表演藝術趨勢，跨域合作有興趣者。 

(2)   個性積極、活潑、具良好溝通能力與高度服務熱忱。 

(3)   英文聽說讀寫佳。  

  2. 實習內容 : 

    (1) 協助節目製作和活動專案前期規畫。 

    (2) 協助節目製作和活動專案執行。 

    (3) 協助國內外表演藝術趨勢研究和資訊收集。 

 

【行銷部】 

     1. 徵選對象： 

       (1) 大學三、四年級在校生或研究所在校生，不限科系。 

       (2) 實習時間至少 6 個月，每周至少 4 天可到館實習。 

       (3) 個性積極主動 ，樂於溝通，喜歡團隊合作，對劇場充滿學習的熱情。 

       (4) 具備基本的辦公軟體技能。 

       (5) 若具第二外語閱讀和溝通能力、製圖、影像剪輯、活動攝影有經驗，有額外加 

          分。 

2. 實習內容： 

   行銷部是藝術家跟觀眾之間的翻譯蒟蒻，將浪漫的創作概念，偶然的靈光乍現變成實際 

   的劇場演出畫面之前，行銷部需要及早現身，讓觀眾能更具體體驗藝術家腦中的「概 

   念」是什麼？會往哪裡去？  

   有時講座的形式行得通，有時圖文搭配可以過，有時影音訪談會有幫助。 

   在有限的時間跟預算下，行銷人該如何做選擇，讓有效的溝通發生，讓觀眾願意進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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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場。 

  「把票賣完」是場館行銷永恆的目標。但把票賣完，不是為了收入，是為了藝術。 

滿座能創造共感的空氣，表演藝術是在那樣的情境下才得以成立。 

 

實習時間建議規劃在 4-9 月份，可以經歷臺北藝術節、臺北兒童藝術節、臺北藝穗節

的籌備過程。 

行銷部成員分別負責策略規劃、社群及會員經營、系統開發、媒體公關、異業合作、

活動企劃、數據分析、設計及影音企劃。 

實習期間可以選擇想強化的專長跟著成員們工作。 

 

我們預期你可以學到 

  (1) 理解並挖掘各類節目與活動的內容與亮點。 

  (2) 設定節目的行銷重點與觀眾 TA。 

  (3) 團隊合作、相互學習，有效率地工作。 

  (4) 觀察、理解並分析數據，依據資料作相對正確的決定 

其他交辦事項：在實習過程中，你也會參與其他相關的工作，這將幫助你全面了解行銷

和品牌策略領域的多元內容。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實際實習內容將配合實習時間，並由實習生與實習指導討論後再行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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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請期間 

自公告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（二）23:59 止。 

九、申請資料 

（一）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實習申請表。 

（二）實習計畫：含自我介紹、實習動機、目的及預期成果。 

（三）其他依就讀學校實習申請相關規定。 

十、申請方式 

一律填寫線上報名表：https://reurl.cc/8jarMg 

 

 

 

 

 

若有其他問題，歡迎寄信 E-mail 至：customer@tpac-taipei.org。 

或撥打洽詢電話：(02)7756-3800#1515 吳小姐 

mailto:customer@tpac-taipei.org

